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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自贸委规 (2022) 5 号

中国(福建)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管理委员会

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

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支持厦门自贸片区黄金生态链

做强做大的若干意见的通知
a 

各有关单位:

为支持厦门自贸片区黄金生态链发展壮大，经中国(福建)

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管理委员会、海沧区人民政府、湖里区

人民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将《关于支持厦门自贸片区黄金生态链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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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支持厦门自贸片区黄金生态链做强做大的若干意见

为推动厦门自贸片区黄金生态链做强做大，形成厦门自贸

片区"平台+产业"联动发展模式，促进黄金产业集聚发展，根据

中共厦门市委办公厅、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印发〈厦门

自贸片区重点平台三年行动方案〉的通知)) (厦委办发 (2020) 1 

号)和电国!; (福建)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管理委员会《主任

办公会议纪要)) (厦自贸会纪 (2021) 6 号)精神，结合实际，

特制定本意见。

第一条适用对象

本意见适用于厦门自贸片区由自贸委及湖里区(或自贸委及

海沧区)联动招商的黄金生态链企业，包括黄金精炼、黄金及珠

宝交易、黄金加工贸易、黄金文旅、黄金珠宝创意研发与设计、

黄金租赁、黄金珠宝供应链(含储运与供应链金融等)、黄金珠

宝电商与直播、黄金珠宝培训与拍卖、黄金珠宝保税展示、保税

检测等。

第二条主要扶持措施

(一)经营贡献奖.从 2022 年开始，对黄金生态链企业每

年对比 2021 年的税前利润增量，连续五年分别给予 12% 、 12% 、

11% 、 11%和 8. 5%奖励，并分别给予购销合同金额的 O. 024% 、

O. 024% 、 0.0216% 、 0.0216%和 0.0192%奖励。

(二)租金和装修补贴.对黄金生态链企业给予租金及装修
qo 



补贴，租金每平方米每月补贴 25 元，装修按实际装修费用的 50%

给予一次性补贴，每平方米最高补贴 1000 元。租金和装修费用，

工厂每家最高补贴 2000 平方米，非工厂每家最高补贴 300 平方

米，享受补贴期间不得转租。

(三)支持企业供应链融资.对黄金生态链企业在持牌金融

机构、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认可的类金融企业获得的黄金租赁业务

和人民币应收账款质押、货物(仓单)质押贷款供应链融资业务，

按租赁本金或贷款(融资)金额给予 1%年化利率贴息，单家企

业年度贴息不超过 100 万元。对于以货物(仓单)质押融资(含

信用证和银行承兑汇票)的，再按实际融资金额给予借款人年化

O. 5%的货物监管和仓储费用补贴，补贴金额不超过借款人年度实

际支付的货物监管和仓储费用之和，每家企业年度补贴金额最高

20 万元。

(四)支持企业发行债务或债券融资工具.支持黄金生态链

企业在银行问债券市场、全国性的证券交易所等发行各类债务或

债券融资工具，按照发行规模给予年化 1%的贴息扶持，单家企

业年度贴息不超过 300 万元。

(五)支持企业数字化建设.对黄金生态链企业 2022 年起

新搭建并投入运营的黄金珠宝数字化平台或场景，并与黄金珠宝

上下游客户或中央部委直属机构、地方政府机关、金融机构、国

际贸易"单一窗口"等政府公共服务平台对接的，给予平台业主

(需为黄金生态链企业)建设成本的 50%一次性补贴，单家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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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补贴 50 万元。

(六)人才奖励.对在黄金生态链企业担任中高级管理或专

业技术职务，税前年薪收入满 40 万元的人才，按其税前年薪收

入给予连续 5 年奖励，其中前 3 年奖励 4%，后 2 年奖励 2%。其

余人才按市、区相关扶持办法执行。

第三条其他扶持措施

(一)融资增信基金支持.对运营状况好、信用优、符合我

市中小微企业融资增信基金担保条件的黄金生态链企业的银行

融资，可由我市中小微企业融资增信基金提供增信担保。

(二)鼓励设立黄金珠宝产业投资基金.鼓励社会资本在厦

门自贸片区设立私募基金管理公司和黄金珠宝私募股权投资基

金，对黄金珠宝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资于厦门自贸片区实际运营

的黄金生态链非关联企业股权，且投资金额满 1000 万元的，按

投资金额的 1%给予其基金管理企业投资本地企业奖，单家管理

企业最高奖励 2000 万元。

第四条其他

(一)企业同时符合本意见与其他扶持政策时，可择优但不

重复享受。

(二)本意见第二条第(一)和(六)款以及第三条第(二)

款所需扶持资金由自贸委和湖里区(或自贸委和海沧区)财政各

按 50%承担，且不超过企业当年在自贸区产生的地方经济贡献，

如遇财税体制调整，按现行体制执行。其余部分由自贸委财政承
FD 



担。

(三)本意见由厦门自贸委财政金融局负责解释。

(四)本意见自 2022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6 年

12 月 31 日。 1. ，1 ，马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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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管委会办公室 2022 年 7 月 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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